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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寻常百姓 可读可用可亲』

今天 晴到少云 13℃-31℃
明天 晴到多云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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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滤镜》爆火，5000剧粉“跨城集结”

从“追剧”到“追城”！宁波何以双向奔赴？

3月24日，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为支持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减轻
购房首付款压力，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新政，允许符合条件的缴存人
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二手住房首付款。

该政策将于2025年3月28日正式施行。该新政的出台，将有效缓解购房者
资金压力，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注入“强心剂”。

政策内容
在宁波市缴存住房公积金并在

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二手住房且已完
成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的购房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统称为申请人），
可向购房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申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购房人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在提
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后仍不
足以支付首付款的，可提取父母、子
女的住房公积金。

申请条件
申请人需满足以下申请条件：
1.在宁波市缴存住房公积金；
2.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二

手住房并完成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

提取额度
申请人合计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总额不得超过二手住房的首付款金
额，且以提出申请时个人住房公积金
账户余额为限，按百元整取。

需要注意的是，购房人及其配偶
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方可提取父
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且合计金额
不超过首付款。

所需材料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为：
1.申请人及售房人身份证明、售

房人银行卡；
2.已网签的存量房买卖合同；
3.购房人配偶、父母、子女参与

提取的，需提供关系证明。

办理流程
1.申请登记
申请人及售房人携带材料

至购房地公积金中心，填写《住
房公积金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申
请书》。

审核通过后，公积金中心
出具《受理回执》，并冻结申请
人账户。

2.资金划转
完成二手房过户后，售房

人凭《受理回执》及身份证明到
公积金中心申请划款。

公积金中心核实后，2个工
作日内将资金划至售房人账
户，并解除申请人账户冻结。

3.撤销流程
若网签合同撤销，申请人

需凭《受理回执》及身份证明至
公积金中心办理业务撤销，解
除账户冻结。

注意事项
这些细节要牢记：
1.时效性。《受理回执》自

盖章之日起1个月内有效，超
期自动失效。

2.纠纷处理。若业务审核
登记后，因申请人账户被法院
冻结等原因导致划款失败的，
需申请人与售房人自行协商解
决合同纠纷。

3.法律责任。严禁虚假交
易套取公积金，违者将面临失
信惩戒、法律追责，并需退还已
提取金额。

常见问题解答
问：购房人没有缴存公积金，

可以提取配偶、父母子女的公积
金支付二手房首付吗？

答：购房人未缴存公积金的，
只能提取配偶的公积金支付首
付，不能提取父母子女的公积金。

问：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二
手房首付可以委托代办吗？

答：不可以。提取公积金支
付二手房首付需要申请人和售房
人同时到公积金中心申请，若申
请提取购房人配偶和父母、子女
公积金的，所有申请人均需到场。

问：业务审核登记后，申请人
可随意撤销吗？

答：不可以。需网签合同撤销
后，申请人凭《受理回执》及身份证
明至公积金中心办理业务撤销，同
时公积金中心将告知售房人。

问：受理回执过期如何处理？
答：需重新提交申请，原受理

回执失效后业务自动取消。

问：用公积金支付二手房首
付后还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吗？

答：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时，借款人及其共同借款人申请贷
款日前近6个月已提取的公积金
（含支付二手房首付的公积金）可
合并计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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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宁波出台新政出台新政
买二手住买二手住房能房能用公积金首付了用公积金首付了
3月28日正式施行


